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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民爆”、“公司”或“上市公

司”）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等议案。公司已于 2019 年 9月 17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事项进行公告。 

2019 年 9月 24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西藏高争民爆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19】第

1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函》后，已组织中介机

构及相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并对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的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除特别说明外，本公告中简称与草案（修订稿）中的简称具

有相同的含义）： 

一、公司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十一、标的公司的主

营业务情况”之“（六）标的公司业务发展情况”中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与内蒙聚

力业务往来相关事宜、标的公司收入确认、成本结转方式、标的公司盈利具有可

持续性、标的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公司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十、标的公司生产经

营资质情况”中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业务资质证书的适用地域范围、业务资质证书

有效期情况。公司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九、标的公司主

要资产的权属、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资产瑕疵事宜。 

三、公司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十一、标的公司的主

营业务情况”之“（六）标的公司业务发展情况”中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与自然人

施工队签订的主要合同情况、标的公司采购劳务的原因及合理性等。 

四、公司在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公司评估情况”之“二、评估结果差异分

析和评估结果选取”之“（三）评估增值的原因”中补充披露本次评估增值率较

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考虑相关资产权属瑕疵的影响；公司在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公司评估情况”之“七、上市公司董事会对交易标的评估的分析”之“（六）

标的资产定价公允性分析”中补充披露同行业上市公司、市场可比交易的选取依

据；公司在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公司评估情况”之“七、上市公司董事会对交

易标的评估的分析”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与前两次定向增发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

原因及合理性。 

五、公司在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盈利能力的讨论与分析”之“（一）资产状况分析”中补充披露报告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占总资产比例较高、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行业均值的原因，标的公

司报告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及比例，计提金额等情况。 

六、公司在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盈利能力的讨论与分析”之“（二）盈利能力分析”补充披露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七、公司在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其他重要事项”

中补充披露 IPO 募集资金投向发生变更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资金使用情况及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未通过股东大会的情形下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八、公司在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三、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之“（三）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超额业绩奖励”中补充披露仅部分交易对方参

与业绩承诺的原因及合理性、可实现性，业绩承诺金额可覆盖比例。 

九、公司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十一、标的公司的主

营业务情况”之“（七）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及质量控制情况”中补充披露安全

事故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加强安全生产的措施、安全生产内控制度改进

措施。 

十、公司在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其他重要事项”

中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部分财务数据与年度报告披露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相关会

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十一、公司在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其他重要事项”

中补充披露中对标的公司的整合计划、交易完成后的经营风险及应对措施、对标

的公司控制的安排。 

十二、公司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二、标的公司历史

沿革”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与辽阳县民用爆破服务队的关系；公司在报告书“第

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三、股权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

的公司股东出资是否真实。 

十三、公司在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其他重要事项”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商誉的确认依据、计算过程、会计处理以及对未来

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15 日 

 


